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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快报指标解释

高新技术企业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并经全国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备案，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且证书于报告期年底尚在有效期内的

企业。

营业收入超亿元企业指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超过 1 亿元的企业。

年末从业人员指年度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该指标为

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

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其中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和在单位实

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营业收入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

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出口总额指实际输出我国国境的货物和服务总金额。包括对外贸易实际出口的产品、商品、出售给

境外企业的技术或者为外商提供服务获得收益的总金额，包括外商来样、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

易等生产的产品价值，以及对境外技术合同或者服务实现金额。

工业总产值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工业劳务活动的

总价值量。

利润总额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是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

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利润总额为营业利润加上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出后的金额，

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利润总额”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净利润指企业实现的利润在上交国家所得税后的剩余部分，按会计“损益表”中“净利润”项目的本年

累计数填报。

实际上缴税费总额指企业在报告期年度内因生产经营等活动而实际上缴的各项税金、特种基金和附

加费，包含印花税、土地使用税、房地产税及教育附加费等，不包含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和关税。按当

年实际发生额填报。

实际减免税额指报告期内企业根据国家或地方政府有关政策，实际享受的各种减免税总额。包括税

率式减免、税基式减免和税额式减免三类。具体包括已申报已审批、非申报、非审批的征前减免和退库

减免。其中，征前减免包括所得税加计扣除减免、欠税抵顶减免、对个体工商户提高起征点减免等；退

库减免包括税务部门审批办理的先征后退（即征即退）、财政部门审批办理的流转税先征后退减免。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指报告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依法享受的企业所得税

减免额，按填报期当年税务部门实际减免的税额填报。如本年实际发生的减免额为零，即填 0。对填报

期上年应获得减免但未予实施，而实际在填报期年度获得减免的，须计入填报期填报。

享受先进制造业增值税加计抵减额指报告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先进制造业

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43 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

2023 年度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名单制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工信厅财函

﹝2023﹞267 号）及相关政策依法享受的增值税加计抵减额，按填报期当年税务部门实际抵减的税额填

报。如本年实际发生的抵减额为零，即填 0。


